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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9 

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 

埃塞俄比亚(代表非洲集团)：决议草案  

2005/…   向塞拉利昂提供人权领域的援助  

人权委员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回顾委员会以往关于塞拉利昂境内人权状况的各项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有关

决议，  

 欢迎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解决正义和有罪不罚问题包括建立第二审判法庭的重要

工作，还欢迎公布真相和和解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和建议，期待政府发表该报告的白

皮书，  

 表示关注不断有报告披露贩运儿童，包括向塞拉利昂之外贩运孤儿的情况，  

 还表示关注截肢者和其他武装冲突致残者的悲惨命运，  

 认识到良好治理和透明对促进人权的重要性，  

 还认识到技术合作、咨询服务和能力建设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性，将有助

于塞拉利昂走向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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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欢迎：  

(a)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E/CN.4/2005/113)，她在报告中认为，

在报告所涉期间，塞拉利昂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领域的进展继续巩固，

但也认为，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缺陷，这一进展有可能

丧失；还欢迎高级专员提交大会的报告(A/59/340)，以及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第二十三次和第二十四次报告 (S/2004/724 和

S/2004/969)，包括特派团人权科的工作；  

(b)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正在工作，着手审判那些对 1996 年 11 月 30 日以来

在塞拉利昂境内所犯战争罪、妨害人类罪、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

义法行为以及违反塞拉利昂有关法律的犯罪负有最大责任者；  

(c) 2004 年 7 月颁布法律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还向议会提交《禁止贩运

人口法》和《儿童权利法》，法律改革委员会起草性犯罪法案；  

(d) 联合国各机构、国家社会行动委员会、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开展

各项活动，促使国家从救济转向和解、恢复、可持续和平和发展，包

括实现获得食物、教育和适当标准的卫生的权利；  

 2.  促请塞拉利昂政府：  

(a) 继续在塞拉利昂促进和保护人权，确保塞拉利昂国家人权委员会早日

组成和有效运作，进一步加强司法制度，努力促进良好治理和增加透

明度，继续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密切和加强合作；  

(b) 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优先采取各种方案，关心其管理下的所有致残

者及其家属、妇女和儿童，特别是遭受性侵害和严重心理创伤者的处

境和特殊需求；  

(c) 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协助受战争影响儿童问题全国委员会有效运行； 

 3.  决定：  

(a) 请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和在技术上援助塞拉利昂的司法系统、包括少年

司法系统，协助塞拉利昂国家人权委员会早日组成和运作，支持塞拉

利昂政府寻求永久解决国际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孤儿和少年的灾祸；  

(b) 请高级专员和国际社会协助塞拉利昂政府加强能力，继续紧急审查、

修订和更新国家立法，特别是影响妇女、儿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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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继续协助塞拉利昂政府传播真相和和解委员会的报告，鼓励及

时公布政府的白皮书和执行委员会建议的情况；  

(c) 请高级专员和国际社会继续与国家保护机构密切合作，包括与国家人

权委员会、国家争取民主委员会、民间团体――国家人权论坛密切合

作，监督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d) 请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考虑在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活动

结束后继续维持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存在；  

(e) 敦促所有国家向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认捐资金或缴纳未付的认捐资金，

支持秘书长要求大会考虑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为特别法庭运作进一步补

贴的建议，并敦促各国与特别法庭充分合作；  

(f) 请高级专员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向

塞拉利昂提供人权领域援助的情况，包括特派团人权科的情况；  

(g) 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审议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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